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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 阿勒哈利法女士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(巴林) 
 
 

主席缺席，由副主席奇迪奥西库先生（津巴布韦）

主持会议。 

 下午 12 时 25 分开会 

议程项目 122（续） 

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（A/61/709/Add.3） 

 代理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在开始审议我们议程

上的项目之前，我谨提请大会注意文件 A/61/709/ 

Add.3，其中秘书长通知大会主席，自其载于文件

A/61/709 以及增编 1 和 2 的信件印发以来，帕劳已支

付必要的款项，将其拖欠款项降低到《宪章》第十九

条所规定的数额之下。 

 我是否可以认为，大会适当地注意到该文件所载

的情况？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议程项目 117（续） 

2006-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 

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（A/61/592/Add.3） 

 代理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如果没有人根据议事

规则第 66 条提出建议，我就认为，大会决定不讨论

今天摆在其面前的第五委员会的报告。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 代理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因此，发言将限于解

释投票。各代表团对第五委员会建议的立场已在委员

会表明，并反映在相关的正式记录中。 

 我谨提醒成员们，根据第 34/401 号决定第 7 段，

大会同意， 

 “如果一个主要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审议同

一决议草案，各代表团应尽可能只发言一次解释

其投票理由，即在委员会，或是在全体会议，但

该代表团在全体会议所投的票与其在委员会所

投的票有所不同时，不在此限。” 

 我也谨提醒各代表团，同样根据大会第 34/401

号决定，解释投票以十分钟为限。 

 在我们开始就第五委员会报告所载的建议采取

行动之前，我谨通知代表们，我们将以在第五委员会

采取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。 

 大会现在将对第五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所建

议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。 

 决议草案题为“大会和(或)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特

别政治任务、斡旋和(或)其他政治举措费用估计数”。

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。我是否可以

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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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（第 61/258 号决议）。 

 代理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大会就此结束本阶段

对议程项目 117 的审议。 

 在休会之前，我谨通知成员们，大会将于 2007 

年 3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10时在第 4会议室举行一次

全体会议，审议第六委员会的各项报告。 

 

 下午 12 时 30 分散会 

 


